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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科創大講
堂」啟動儀式在北京
和香港培僑中學同步
舉行，邀請了24位
科學家與香港本地
中學進行對接，並

擔任香港學校的科學教育榮譽講師，
今後將為本地學校進行雲講座等活
動，在校園營造創科氛圍。這次活動
的成功舉辦，除了象徵着香港在推動
創科教育方面向前邁進一大步，更是
包含着中央對於香港創科發展的大力
支持。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香港未來
要發展「八大中心」。除了以往的傳
統優勢產業，比如金融、航運、商貿
和國際法律與仲裁之外，香港未來也
要發展新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包括
要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和
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香港要落實
產業轉型，除了需要政府政策引導以
外，更重要的是要從教育做起，為
「八大中心」籌建人才庫。

事實上，原本的新高中學制偏向文
科，中、英、數、通識四個主科中，
就有三科與學生的語文能力直接相
關，造成「重文輕理」的客觀事實。
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不
少初中生在高中選科的過程中，都傾
向選擇商科，認為這對未來升學就業
會更有利。在這種情況下，創科發展
的空間就難有突破。幸好中小學課程
經歷了多年的改革優化，為香港未來
成為創科中心提供不少推動力。通識
科轉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同時課時

減少一半，而中英數三
門主科也相應減少了課
時，為學生們選修STEM
科目或者其他課外活動
提供了空間。不過，現
時香港不少的資訊科技
課程與內地甚至鄰近的新加坡，還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尤其是當內
地部分一線城市，許多小學生已經
開始學習編程的時候，不少本地的
中學生對於編程還是相當陌生，背
後原因，在於香港與國際接軌出現
落差。

追根溯源，本地的小學STEM教育現
時主要依託常識科作為課程載體，常
識科教師在學界一般由中英數不同主
科老師兼任，師資對於STEM的認識已
經有參差，加上不同學校對於STEM教
育的態度也有所不同，使整體初中新
生對於編程等創科知識與技能未能有
一致的掌握。長遠來說，教育局需從
統整課程內容入手向中小學推廣STEM
教育，設計一套初小、高小甚至初中
階段必修的標準化內容。

萬丈高樓平地起，創科發展需要種
子，而教育正正是播下希望種子的第
一步。如何讓學生對創科產生興趣，
如何讓家長放心子女未來投入創科產
業，甚至成為終身事業，歸根結底還
是必須「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推動
創科教育，另一方面還是要提供誘因
促進本地企業投資創科、吸引境外創
科巨企進駐香港，開創更多與創科有
關的崗位、營造良好創科發展前景，
讓創科產業得以落地生根，枝繁葉
茂。

去年施政報告中，時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提出放寬出售祖堂地限制，其
後成立檢討祖堂事務工作小組，冀在
一年內完成檢討並制定具體修訂建
議。如今一年之期將屆，疫情下諮詢
工作受到影響，小組能否如期提交報
告、轉售門檻下降多少、有否措施確
保原業權人得到應有補償免起爭議
等，均令不少市民關注。

祖堂地由子孫集體持有，目前按照
《新界條例》規定，祖堂地轉賣雖名
義上經司理全權處理，但民政專員在
處理出售申請時，仍須先行確保該交
易已獲所有業權人同意，眾多業權人
部分或因移民海外失去聯絡，部分或
有不同想法之下，轉賣祖堂地幾近不
可能。特區政府去年提出放寬出售祖
堂地限制前，坊間已有傳言指，門檻
或會從全體降至八成，筆者認為是合
理做法。

有意見認為，門檻降至八成仍屬過
高，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前主席、自身
亦為祖堂地持有人的梁福元，其意見
具一定參考價值。梁福元認為，將門
檻降至八、九成，已可釋放約一半祖
堂地。目前本港散布新界各區的祖堂
地約為 2,400 公頃，一半祖堂地為
1,200公頃，即使保守計，只以其中一

半即600公頃興建公屋，亦足夠興建逾
56萬個公屋單位，已大大紓緩政府覓
地建屋壓力。因此，將轉售門檻定於
八成，既能充分尊重業權人意願，亦
可有效覓得土地。

除降低轉售門檻外，政府亦需考慮
業權人利益，提供合理補償方案。現
時《收回土地條例》中的收地賠償機
制，徵收新界土地時會提供一套「特
惠補償制度」，分為甲、乙、丙、丁
四個分級制度。甲級特惠補償價最
高，之後逐級遞減。甲級基本上是新
市鎮發展區，丁級則是偏遠無發展計
劃的地區供業權人選擇。對於此制
度，有業權人認為賠償價格過低，甚
至與市場脫節。

筆者認為，在補償方面政府可考慮
參考外國做法。1966年新加坡國會通
過《土地徵收法案》，訂明只要是出
於「有利新加坡發展，無論是有利城
市或產業的理由」，政府均可用合理
價格收購任何私人土地。新加坡政府
其後藉此大規模興建公共組屋，受徵
地影響的民眾可以優惠價優先分配到
組屋。若特區政府能在金錢補償外額
外向業權人承諾，日後將獲分配新建
單位，相信能增加業權人售地的意
慾。

審慎放寬防疫措施 推動復常振興經濟
特區政府昨日調整抵港旅客的防疫措施，包括放寬

從海外及台灣地區經機場入境旅客的檢疫時間至「0+

3」、旅客登機來港前改以快測代替核酸檢測、未接種

疫苗港人可登機回港，以及「來港易」、「回港易」

不設限額等。特區政府應根據全球疫情與本港的實際

情況，就精準防疫抗疫和促進疫後經濟復甦作出適當

平衡，因時因勢調整和優化各項疫情防控措施，並積

極創造有利條件，推動國際和內地有序復常通關。同

時，要妥善做好風險管理，嚴防疫情大幅反彈，以免

欲速不達走「回頭路」。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經民聯一直爭取盡快放寬檢疫安排，對特
區政府採取的新措施表示歡迎和支持。新冠
疫情重創本港經濟，多項國際盛事及大型展
覽需要押後或取消，不少中小企經營困難，
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特區政府先後實施「疫
苗通行證」和「紅黃碼」等措施，對於管控
疫情風險初具成效，並參考科學數據，檢視
本地醫療系統承受能力，在保障香港市民健
康安全的大前提下，進一步放寬抵港人士隔
離安排至「0+3」，無須酒店檢疫，無疑可
加快香港與國際復常通關，有助本港舉辦各
項國際盛事和大型展覽活動，吸引更多商
務和旅遊人士來港，為香港經濟復甦踏出
重要一步，讓社會看到逐漸走出疫境的曙
光。

做好風險管理避免疫情反彈
不過，我們同時應該看到，儘管本港新冠

疫情近來漸趨平穩，但每日仍有數千宗確診
個案，「一老一幼」疫苗接種率仍屬偏低。
隨着「0+3」等措施落實，海外旅客來港人
數料會增加，不少港人也會選擇外遊，屆時
機場旅客人數增多，輸入個案有機會增加。
因此，社會各界現時不宜完全放鬆防疫抗疫
的意識，特區政府更應完善疫情的追蹤和監
察機制，例如監察相關人士有否切實遵守3
天的居家檢疫規定，繼續堅持落實「紅黃
碼」和各項社交距離措施，加派人手巡查和
執法，還有及早制定預案，以疫情一旦在社
區出現反彈能夠迅速跟進、壓制疫情擴散。

凡此種種，既涉及「0+3」等措施的實際成
效，更考驗香港是否有充分條件進一步推動
復常通關。

創造有利環境增強發展動能
現時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宣布步入復常

階段，並出招搶企業、爭人才，確實對本港構
成相當大的壓力。特區政府的應對之道，是兼
顧精準防疫抗疫和促進疫後經濟復甦，進一步
提高長者和幼童的疫苗接種率，加固社會的防
重症免疫屏障，並完善「紅黃碼」和「疫苗通
行證」等機制，堵塞疫情大幅擴散至社區的漏
洞，以及確保醫療系統有足夠的負荷能力。在
保障香港市民健康安全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
應審時度勢，審慎放寬防疫限制，逐步恢復香

港與內地和海外通關，為工商專業界創造更有
利的營運環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公布復常路線圖，並積
極創造有利條件，推動本港與國際和內地有
序復常通關，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加強
企業投資信心，吸引人才來港發展，鞏固香
港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領域的重要地
位。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方面，特區政府須
盡快與內地商討增加「健康驛站」數目及入
境名額，恢復「點對點」免檢疫通關等，並
與廣東省和澳門加快商討落實「健康碼」互
認制度，便利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往來，加
快恢復各項經濟和商貿活動，以推動香港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強經濟發展動能，
加快香港疫後經濟全面復甦。

法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願景，基本要
義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權
力受到有效約束，司法獨立不受任何人
或機構干預，人民的人權自由受到保
障，社會達至公平正義，經濟民生高效
發展，人民生活美好，簡而言之，良好

的法治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能繁榮穩定、長治久安的有
效良方及重要基石。

當然這也是西方宣傳法治的核心價值，讓大家相信
法治能確保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有效實施，為
世人所嚮往，當年筆者修讀法律，也是源於對上述法
治核心價值的追求。英國是普通法的鼻祖，西方法治
正正源於普通法，在香港回歸祖國前，港英政府一直
實行普通法，而普通法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也一直沿
用，因此接受普通法訓練的香港律師，他們的法治觀
念與西方的一套並無二致。

國家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

港的法律根據基本法，保留了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包括香
港原有的普通法制度。香港特區成功實踐「一國兩
制」，包括香港的法治，都取得歷史性成就，香港在
2021年「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排名甚至超越
美國，媲美英國在內的很多西方民主國家。習近平主席
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明確表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
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
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可以看
出，國家十分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因為維護香
港良好法治是「一國兩制」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反觀英美等國，近年法治發展幾可用「墮落」來形
容！法治講究公義、誠信與道德，近年英美以政治凌
駕法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更全面撕破其虛
偽的文明法治面具，目的是要壓制中國的發展，為達
目的不擇手段，完全漠視法治及國際關係的基本原

則，用卑劣的政治手段，有組織、有系統地以假材料
惡意抹黑中國、詆毀香港，意圖干預香港事務，包括
特區終審法院法官的委任、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及實
施、香港律政司的檢控工作等，嚴重偏離法治原則，
破壞公平正義，同時違反國際法，粗暴干預中國內政
及香港事務，為的就是要損害香港、壓制中國崛起，
卑劣行為實在令人咋舌！

港法治優勢有助於灣區建設
相對於西方的偽善、不誠實、不公平的所謂法治，

中華文化重視道德、包容與誠信，除了完善的法律制
度外，香港還有受過良好正統普通法訓練的法官及律
師等優質法治人才，以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
勢，在這樣的氛圍下實施法治會事半功倍。在「一國
兩制」下，國家支持香港實施普通法，特區政府亦積
極有效地維護香港良好的法治，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
行政機關從不干預香港司法，普通法中的公平正義在
香港得以充分伸張，無論是在港生活或做生意，任何
人的權利都受到法律充分及平等的保障，特區已然是
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好的普通法橋頭堡，仍堅守良好法
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越是撕破他們偽善的法
治假面具抹黑香港，越顯得香港對法治的維護和尊
重。

法律與各行各業息息相關，法律實施得好，人民的
權益得到法律的保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就更加
有序，社會就更加和諧穩定，經濟發展就會更加蓬勃
繁榮，人民就會生活得更加愉快，獲得更多滿足感和
幸福感。香港絕對具備成為大灣區以至全亞洲首選資
產及財富管理樞紐，以及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人們在這裏生活和投資絕對會感到安
全舒適，只要特區政府能做好宣傳，說好香港法治故
事，必能吸引更多人才到香港投資或生活，創造更多
機遇，不斷增強發展動能，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將變得
更加璀璨奪目，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添加更艷麗的色
彩，創造更偉大的成就。

堅守法治 促進社會蓬勃繁榮
黃國恩律師 香港中律協創會副會長 民建聯中常委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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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李超宇 經民聯青委會副主席 九龍社團聯會顧問 九龍城區防火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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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制止反中亂港分子進行違法
破壞行為，卻惹來美國及其盟友口誅筆
伐，尤以英國為甚。英國在去年12月
發表《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宣稱香港
的言論自由空間日益收窄，其後又在今
年發表的報告指控香港國安法扼殺言論

自由。
這些誹謗者完全無視了言論自由受到香港基本法充

分保障的基本事實。根據特區政府今年2月的數據，
香港共有209家中外媒體在新聞處註冊，比2020年實
施國安法前還要多，許多境外媒體和報章仍在香港設
立區域總部或辦事處。若香港真的喪失言論自由，根
本不會有那麼多傳媒機構在港運作。

媒體與公民享有監督和批評政府施政的權利，但前
提是要以合法的方式和負責任的態度進行批評。英國
應該很清楚，被譽為「第四權」的傳媒也絕不能凌駕
於法律之上。

諷刺的是，英國大放厥詞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指手畫
腳之際，卻大幅收緊其國內的言論自由空間。英國政
府在2021年提出《警察、犯罪、量刑與法院法案》，
擴大警察限制市民示威遊行的權利，惹起民眾和學者
激烈反對。有60萬人聯署反對該法案，350個慈善機
構和750名學者呼籲廢棄該法案。聯合國三名特別報
告員譴責該法案，而英國國會人權聯合委員會更指責

法案是打壓民眾自由的下下策，就連前首相特雷莎‧
梅也敦促政府三思。

然而，英國政府對這些反對聲音置若罔聞，該法案
最終在本年4月28日正式成為法律。現在很多和平的
示威活動都被列為違法行為，警方可以公眾妨擾罪控
告示威者製造噪音、對他人構成影響。民眾對此紛紛
感到譁然。有人曾指出該法案可能違反英國《人權
法》賦予的言論自由，話音未落，英王查爾斯三世登
基當日，有人大聲質問：「他怎樣當選的？」，警察
馬上引用該新法律即時拘捕了這名「鬧事者」。

除了該新法例，英國警方還引用《公共秩序法》以
「妨礙治安」為由逮捕對他人造成「滋擾」的示威
者，近日至少有兩人已因言論而被捕。在查爾斯三世
登基當天，愛丁堡一名女子因為手持反君主制的標語
而被捕和被起訴。在已故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出殯當
天，有一名男子因為當眾對安德魯王子表達不滿而被
捕。兩者的罪名都是「妨礙治安」。

很明顯，英國大幅收緊了言論自由，即便是英國著
名御用大律師Chris Daw也不禁批評新法例賦予警方過
大權力，對示威構成的限制前所未見。相比之下，香
港警察的權力可謂小巫見大巫。英國正大幅收緊言論
自由，卻詆毀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真是匪夷所思！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

《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英國言論自由倒退 哪有資格批評香港？
江樂士


